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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建金〔2019〕28号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规范全省住房公积金贷款担保业务的通知

各市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分中心）、发展改革委、财政局：

为规范全省住房公积金贷款担保业务，防控资金风险，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取消住房公积金贷款全过程保证担保，可选择采用阶段性保证担保，加强贷后资产管理。全省范围内取消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全过程保证担保。为控制风险，缩短贷款办理时限，在住房公积金借款人以所购住房办理抵押担保阶段（抵押权人的预告登记之日起至抵押权登记落实之日止），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采用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阶段性保证担保，加强贷后资产管理。
二、依法依规选取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阶段性保证担保合作机构。各市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及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要及时清理前期引入的担保机构，按照政府采购程序依法依规确定具有相应资质的机构承接业务。各市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不得向住房公积金借款人强制收取阶段性保证担保费，阶段性保证担保及贷后资产管理相关费用从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管理费用中列支。

三、妥善处理前期已签订的机构担保合同（协议）。2019年4月1日前发放的住房公积金贷款仍按原合同（协议）约定的担保模式履行，2019年4月1日后发放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其担保方式按阶段性保证担保加贷后资产管理模式重新签订合同（协议）。
本通知自2019年4月1日起生效，有效期至2024年4月1日止。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省财政厅
2019年2月12日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19年3月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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